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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党字〔2022〕33 号 

 

 

东北大学党委关于印发《援派挂职干部人才 
工作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工作生活保障办法》已经合法合规性审

查，并经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12 日 

 

 

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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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工作生活保障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教育部党组关于援派挂职工作

的要求，充分体现对援派挂职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进一步保障

和激励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干事创业，推进援派挂职工作制度化和

规范化，根据《教育部直属系统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工作生活保障

暂行办法》（教党〔2019〕61 号）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援派挂职干部人才，是指由学校选派参

加援藏，援疆，援青，赴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挂职

锻炼（简称“西老革”挂职），博士服务团，滇西挂职，定点帮扶，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成员等援派挂职任务的干部人才。 

第三条  学校把援派挂职干部人才纳入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整体规划，将援派挂职作为培养高素质干部人才的有效途径，注

重把优秀年轻干部选派到条件艰苦和情况复杂的地区去磨炼意

志、增长才干。按照“一人一策”统筹考虑援派挂职干部人才选派、

培养、管理和使用工作，明确培养方向和锻炼目标，强化管理监

督和跟踪考察，根据挂职工作表现考虑使用方案。 

第四条  学校充分发挥“大后方”作用，利用教学、科研、人

才、智力资源集中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支持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在

挂职单位开展工作。注重加强跟踪了解，学校主要负责同志或分



 

 —3— 

管负责同志在干部人才挂职期间至少到挂职单位走访一次，看望

慰问挂职干部人才，指导推动工作；党委组织部有关同志每年去

一次挂职单位，跟踪考察了解援派挂职干部人才。 

建立双联系人制度，干部人才所在部门负责同志作为援派挂

职干部人才联系人，每月至少联系一次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及时

掌握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及时报告重要情况；

组织部有关同志作为援派挂职干部人才联系人，积极协调学校相

关部门，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第五条  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在挂职期间，只转党组织关系，

不转户口和行政、工资关系，由学校发放工资，享受学校同类同

级人员的各项福利待遇，按规定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挂职期

间晋升职务职级的，按照新职务职级发放工资，享受相应的福利

待遇。学习培训以参加挂职单位的安排为主，学校一般不再安排。 

第六条  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在挂职期间，由学校发放生活补

助：援藏、援疆、援青的每月补助 4500 元，挂职期限一年以上

的可享受一次性补助 1 万元；“西老革”挂职、博士服务团、滇西

挂职、定点帮扶、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成员每月参照差旅

费中伙食补助费标准发放补助，挂职期限一年以上的可享受一次

性补助 8000 元。对于实际工作生活确有困难的，经学校研究给

予一定补助。 

第七条  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在挂职期间，由学校办理保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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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100 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保额不低于 20 万元的重大

疾病保险，每年组织一次身体健康检查。 

第八条  援派挂职干部人才按有关规定享受探亲、休假，原

则上一年内可在学校报销 4 次本人往返挂职地的交通费和 1 次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往返挂职地的交通费。确因工作生活需要，可根

据实际情况增加报销次数。不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挂职地

的，可根据实际情况以适当方式给予一定的交通补助。 

第九条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援藏援疆援青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67 号），支持援派专

业技术人才在挂职期间参加职称评审。援派专业技术人才挂职期

满经考核合格的，返回后学校将按挂职期间取得的职称聘用到相

应的专业技术岗位。 

第十条  学校同挂职单位紧密沟通，做好援派挂职干部人才

的年度考核和集中考核工作，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提前对援派挂

职干部人才返回安置使用作出考虑。根据学校干部工作有关规

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赴艰苦地区工作且表现优异的干部人才，

在干部选拔任用和职员职级晋升中优先考虑。 

第十一条  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在挂职期间，学校结合传统节

日或重要时间节点以组织名义对家属进行慰问。在开展表彰奖励

时，给予援派挂职干部人才名额，表彰奖励在挂职工作中表现突

出的干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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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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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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